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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43,467,249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4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花园生物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喻铨衡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0579-86271615
0579-86271622

gkstock@hybiotech.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金晓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0579-86271615
0579-86271622

gkstock@hybiotech.cn

300401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328.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0,921.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76%。公司报告期末的资产总额为561,264.55万元，较上年

度末增长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21,840.01万元，较上年度末增长11.24%。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1、维生素板块：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紧密关注市场动态，优化商业运营模式，增强公司的

盈利能力。与此同时，公司通过持续的工艺改进及节能降耗，不断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在确

保生产经营平稳运行的同时，有序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

2、医药制造板块：

报告期内，随着缬沙坦氨氯地平片、多索茶碱注射液、左氧氟沙星片、硫辛酸注射液等产品国家

集采执行时间的到期，花园药业积极参与各省组织的接续招标，缬沙坦氨氯地平片累计接续中选省

份26个；多索茶碱注射液累计接续中选省份23个；左氧氟沙星片、硫辛酸注射液已中选江苏联盟集

采；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累计接续中选省份20个。

2024年，花园药业三个新产品获得注册批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增添内生动力。同时通过控制

原辅料、包材等采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科学合理地降低综合成本，抵消部分集采到期接续产品价

格下降的影响。

（二）公司主要业务

1、维生素板块主要产品有：

目前花园生物主要产品有羊毛脂胆固醇、维生素D3、25-羟基维生素D3、维生素A 等。

（1）羊毛脂胆固醇：公司采购羊毛粗脂生产胆固醇。纯度 95%以上的羊毛脂胆固醇（NF级胆固

醇）是生产维生素D3的主要原材料，低含量的胆固醇用于虾饲料，胆固醇还可用于医药领域生产胆

甾醇酯、甾类激素，化妆品领域中乳液、面霜等产品的油包水乳化剂。

（2）维生素D3：又称胆钙化醇，是人和动物体内骨骼正常钙化所必需的营养素，其最基本的功能

是促进肠道钙、磷的吸收，提高血液钙和磷的水平，促进骨骼的钙化。维生素D3广泛应用于饲料添

加剂、食品添加剂、营养保健品和医药等领域，且应用范围和市场需求日趋扩大。

（3）25-羟基维生素D3：又名骨化二醇，是维生素D3的活性代谢物，具有更高的生物学活性，并且

不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25-羟基维生素D3不仅具有普通维生素D3所有的功能，还具有一些独特功

能，25-羟基维生素D3具有替代普通维生素D3的趋势。

（4）维生素A：又称视黄醇或抗干眼病因子，是构成视觉细胞中感受弱光的视紫红质的组成成

分。维生素A是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维护上皮组织细胞的健康、维持骨骼正常生长发育、促进生长与

生殖必不可少的重要化合物。

2、医药制造板块主要产品有：

目前花园药业主要产品有：缬沙坦氨氯地平片（I）、多索茶碱注射液、左氧氟沙星片、硫辛酸注射

液、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多巴丝肼片、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罗红霉素

片、阿仑膦酸钠片等。

（1）缬沙坦氨氯地平片（I）：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该产品是全球一线降压药物之一，长效平

稳降压，临床认可度高，是国内外权威指南推荐的首选药物之一，同时是唯一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的复方降压制剂。2021年2月，中选第四批国家集采，中选周期1年。报告期内，花园药业积极应对

各省市的到期接续招标，截至报告期末累计中选省份26个。

（2）多索茶碱注射液：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及其他支气管痉挛引起的呼吸

困难。该品种是新一代茶碱类平喘药物，起效快，作用时间长。2021年2月，中选第四批国家集采，

中选周期1年。报告期内，花园药业积极应对各省市的到期接续招标，截至报告期末累计中选省份

23个。

（3）左氧氟沙星片：属于喹诺酮类药物中的一种，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是全身抗感染类药物。

2021年2月，中选第四批国家集采，中选周期3年。报告期内，左氧氟沙星片已中选江苏联盟集采。

（4）硫辛酸注射液：用于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感觉异常。2021年6月，中选第5批国

家集采，中选周期3年。报告期内，硫辛酸注射液已中选江苏联盟集采。

（5）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属于抗抑郁症用药，用于治疗抑郁障碍、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症的

惊恐障碍。2024年 2月，再次中选广东联盟集团带量采购。花园药业将积极应对到期接续招标工

作，截至报告期末累计中选省份20个。

（6）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用于活动性十二指肠溃疡的治疗和胃食管反流病。2023年11月，

中选第九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周期4年。

（7）多巴丝肼片：用于治疗抗震颤帕金森病。2023年12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批件。

（8）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用于成人高血压、心绞痛伴有高血脂的治疗。2024年3月获得国

家药监局注册批件。

（9）罗红霉素片：用于治疗由罗红霉素敏感病原体导致的感染。2024年6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注

册批件。

（10）阿仑膦酸钠片：主要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症以及男性骨质疏松以增加骨量。

2024年11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批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4年末

5,612,645,527.96
3,218,400,077.44

2024年

1,243,283,228.76
309,212,798.15

2023年末

5,260,592,068.07
2,893,130,267.00

2023年

1,094,651,559.54
192,348,873.6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6.69%
11.24%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58%
60.76%

2022年末

4,131,859,509.89
2,572,174,931.79

2022年

1,417,511,816.01
383,722,58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888,423.11
466,406,332.89

0.57
0.52

10.17%

147,616,823.26
159,984,577.98

0.35
0.32
7.30%

74.02%
191.53%
62.86%
62.50%
2.87%

348,567,290.39
377,039,761.35

0.7000
0.7000
15.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330,273,302.02
91,483,091.72
61,030,303.01
111,072,078.42

第二季度

269,899,249.52
50,630,917.42
47,827,449.60
75,045,711.80

第三季度

337,421,624.32
99,355,842.53
93,985,061.95
85,681,060.57

第四季度

305,689,052.90
67,742,946.48
54,045,608.55
194,607,482.10

单位：元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浙 江 祥 云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邵君芳

浙 江 花 园
生 物 医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22 年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罗必金

中 科 先 行
（北 京）资
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马焕政

胡昂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王韬

喻铨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31,187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6.57%

3.06%

1.41%

1.40%

0.92%

0.69%

0.62%

0.56%

0.53%

0.52%
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邵钦祥，邵君芳是邵钦祥的女儿。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7,920

持股数量

144,376,377.00

16,650,037.00

7,674,790.00

7,600,000.00

5,000,000.00

3,750,000.00

3,360,000.00

3,023,040.00

2,880,600.00

2,812,5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2,812,500.00

0.00

0.00

0.00

2,109,375.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74,6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浙江花园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简称

花园转债

债券代码

123178
公司于 2024年 3月 6日支付“花园转债”第一年利息，计息期间为 2023年 3月 6日至 2024年 3

月5日，票面利率为0.30%。

发行日

2023年03月06日

到期日

2029年03月05日

债券余额（万元）

117,603.81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出具了《浙江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4〕2692号），评级结果为：维持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花园转债”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4年

42.66%
25,688.84
22.98%
4.43

2023年

45.00%
14,761.68
15.64%
3.20

本年比上年增减

-2.34%
74.02%
7.34%
38.44%

三、重要事项

1、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于2023年9月7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截至2024年3月6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合计回购股份数量为9,307,200股，这部分

股份已于2024年3月15日办理完毕注销手续，公司股本及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5-005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以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为

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

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本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关联董事黄淮、CHENG XUEPING（成学平）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监事一致同

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人民币2,488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预计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向关联人租
赁房屋

合计

关联人

武汉长进光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长进光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欧亦姆半导
体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极致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睿晟自动化
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珀精工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奥信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海仕德精密
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

本次预计金额

2,200.00

2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8.00

2,488.00

占同类业务比
例（%）

70.0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100.00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351.09

0.51

0.06

0.00

0.00

0.00

0.00

17.81

369.47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1,875.68

11.30

-6.83

0.00

0.00

1,503.95

0.00

16.34

3,400.44

占同类业务
比例（%）

71.71

0.00

10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预计业务需求增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上年实际发生额为非
日常关联交易

不适用

不适用

-
（三）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合计

关联人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欧亦姆半导体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欧亦姆半导体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海仕德精密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极致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睿晟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珀精工有
限责任公司

2024年度预计金
额

2,300.00

0.00

500.00

17.00

0.00

1,000.00

300.00

1,000.00
5,117.00

2024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1,875.68

11.30

-6.83

0.00

16.34

0.00

0.00

1,503.95
3,400.44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不适用

不适用

受消费电子行业需求下行影响，苏州欧亦姆半
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及验收进度
不及预期，原预计额度用于向关联人采购设备

未达成。

原预计由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与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实际为苏州欧亦
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

海仕德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原预计由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与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实际为苏州欧亦
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

海仕德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深圳市极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不及
预期，原预计额度用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未达

成

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不及
预期，原预计额度用于向关联人购买商品未达

成

上年实际发生额为非日常关联交易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4201005979328891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12年7月11日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777-1401号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777-1401号

刘长波

李进延

6,655.5万元

一般项目：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激光设备、光纤、光缆、特种光纤、光学及光电子元器件
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20,389,884.10元，净资产为431,
003,059.55元；2024年度，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193,407,053.01元，净利润为 71,

824,031.58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持股比例为

12.9226%，公司董事会秘书吴检柯同时担任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上市规

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前期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

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

具有法律保障。

（二）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91320594MA1W3R1D0F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18年2月8日

苏州工业园区东富路8号7号楼2楼

苏州工业园区东富路8号7号楼2楼

朱爱东

朱爱东

750万元

研发、设计、销售：半导体集成电路元器件测试、封装设备并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半导体元器
件产品的测试、封装生产；研发、设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零
部件、半导体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3,811,021.44元，净资产为
17,272,289.08元；2024年度，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72,915,354.85元，净

利润为-268,759.39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持股比例为

20%。根据《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苏州欧亦姆半导

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视关联方研发进度及产品验证情况，向关联方采购产品，预

计关联方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公司将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关

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深圳市极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深圳市极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91440300MA5H8QQW36
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22日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社区鸿创科技中心5栋101、902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社区鸿创科技中心5栋101、902

徐仕安

徐仕安

1,532.2352万元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业控
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电
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
械设备研发；激光打标加工；专用设备修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光
电子器件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光电子器件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深圳市极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2,291,343.32元，净资产为 7,527,
954.08元；2024年度，深圳市极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144,402.57元，净利润为-11,332,

612.80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深圳市极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股比例为

13.0528%。根据《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深圳市极

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91440300MA5DQ0RX1T
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2月1日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大洋路90-12号101、102A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大洋路90-12号101、102A

岑权

岑权

2,638.1356万元

一般经营项目是：通用视觉自动化设备、光电设备、电子产品、工业检测设备、机电产品、仪器、自动化
设备及零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系统软件开发、设计和销售；信息科技、电子科技、智能化科
技、机器视觉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提供上述产品的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以上均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通用视觉自动化设

备、光电设备、电子产品、工业检测设备、机电产品、仪器、自动化设备及零配件的生产。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7,381,115.78元，净资产为120,318,
393.85元；2024年度，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124,391,518.71元，净利润为 41,730,

629.39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持股比例为20%。

公司董事黄淮同时担任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

方认定标准，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五）深圳市瑞珀精工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深圳市瑞珀精工有限责任公司

91440300MAD4YKHE7J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2023年12月5日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福花路9-1号富城科创大厦102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福花路9-1号富城科创大厦102

CHENG XUEPING
CHENG XUEPING

3,500万元

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切削机床制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销售；机
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
工业机器人制造；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深圳市瑞珀精工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35,284,793.55元，净资产为 25,224,
800.42元；2024年度，深圳市瑞珀精工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收入为 3,384,511.68元，净利润为-3,975,

199.58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深圳市瑞珀精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董事CHENG XUEPING（成学平）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

《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深圳市瑞珀精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六）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91440300MADMUJ9N18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2024年6月20日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二路3号益鹏工业园2栋403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二路3号益鹏工业园2栋403

HUANG JIXIN
HUANG JIXIN

100万元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
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999,162.11元，净资产为 999,162.11
元；2024年度，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收入为0.00元，净利润为-837.89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持股比例为20%。

公司董事黄淮同时担任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

方认定标准，深圳市奥信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七）苏州海仕德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

苏州海仕德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91320509MA7LFN6R23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22年4月13日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八坼街道联华路36号3幢1楼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八坼街道联华路36号3幢1楼

韩胜海

朱爱东

500万元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通用
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鉴于该公司信息保密要求，故不披露其财务数据

2、关联关系

苏州海仕德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

企业，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苏州欧亦姆半导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20%。根

据《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苏州海仕德精密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2025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和商品、租赁

房屋以及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

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持

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其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

赖。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5-007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储备发展所需资金，提高融资效率和资金运营能力，结合

公司自身情况，公司2025年度拟向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其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期

限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实际金额、期限、币

种、担保方式以银行的最终审批结果为准）。

上述授信额度及授信产品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结果为准，授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贷款、非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保理、保函、开立信用证、票据贴现、远期外汇买卖等授信业

务，具体融资金额视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信额

度不等于公司的总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

准。以上授信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质押、抵押等相关申请书、合同、协议书等文件），董事长可转授权。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向合作银行申请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8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

的有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质押、抵押等相关申请书、合同、协议书等文件），董事长

可转授权。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5-008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282,895,767.28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元（含税）。若以公司截至2025年2月28日总股本

95,049,423股计算，扣减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 250,404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9,815,587.98元（含

税），占2024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01%。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024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0,545,784.16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金额合计60,361,372.14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5.4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
否低于3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是否在3亿元以上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营业收入（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
（H）是否在15%以上

是否触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4年度

39,815,587.98
0.00

132,684,792.36
282,895,767.28
96,437,739.29

0.00
105,630,643.81
96,437,739.29

否

91.30
否

489,512,132.70
是

3,852,781,158.20
12.71

否

否

2023年度

33,167,937.08
0.00

107,413,004.80

2022年度

23,454,214.23
0.00

76,794,134.28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董事会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

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和经营

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政府补助主体

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补助形式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

发放单位

是否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是否已经实际收到相关款项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1日

1,269,579.00元

现金

10.70%
龙泉市林业局

是

是

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金额1,269,579.00元与收益相关，全资子公司本次收到政府补助将全部计入其他收益，预计将会增加2025年度利润总额1,269,579.00元，具体影响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2、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1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2024年10月9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的中期

票据。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披露了《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获准注册的中期票据额度为人民币3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根据公司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

场情况，2025年3月20日-2025年3月21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5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3月24日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2581293.IB
2025年3月24日

基础发行规模0亿元，发行规模上限5亿元

2.4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5韵达股份MTN001
2年

2027年3月24日

5亿元

100元/百元面值

有关公司此次中期票据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www.shclearing.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5-023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万股
0.02%

145.50万元
72.63元/股~72.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20.3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8）。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近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该日回购公司股

份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72.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2.63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5.50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